
六⽇创造系列信息

第四⽇的造作

「光体」与你的⼈⽣(三)

主题: ⼈⽣中的三种光体	
（聖經中的⼈物與约伯）



第四⽇的創造

• 14	神说：「天上要有光体, 可以分昼夜, 作记号, 定
节令、⽇⼦、年岁,  15并要发光在天空, 普照在地
上。」事就这样成了。 16	于是神造了两个⼤光, ⼤
的管昼, ⼩的管夜, ⼜造众星,  17	就把这些光摆列在
天空, 普照在地上,  18	管理昼夜, 分别明暗。神看着
是好的。 19	有晚上, 有早晨, 是第四⽇。 (创⼀
14-19)



約  伯——約伯的盲點
【约伯对光体的认知】——	神的能⼒和主權	
7	他吩咐⽇頭不出來，就不出來，⼜封閉眾星。8	他獨⾃鋪
張蒼天，步⾏在海浪之上。9	他造北⽃、參星、昴星，並
南⽅的密宮；10	他⾏⼤事，不可測度，⾏奇事，不可勝
數。(伯九7-10)	

	约伯所认识的神是这样伟⼤⼜有权柄，但是，这些认
识却不能帮助约伯纾解在艰难中的困惑、苦涩与⽆奈…



【困惑】	
20	我虽有义，⾃⼰的⼝要定我为有罪；我虽完全，我⼝必
显(证实)我为弯曲(错谬)。21	我本完全，不顾⾃⼰；我厌恶
我的性命。22善恶⽆分，都是⼀样；所以我说，完全⼈和
恶⼈，他都灭绝。	(伯九21-22)	

「我虽有义」=「即便我⾏义」(持续⾏义)	

「我虽完全」=「即便我是完全的(形容词)」	

「我本完全(形容词)，不顾(认识)⾃⼰」原来的意思是「完
全的我，却不认识⾃⼰」。「完全」=「道德及伦理上的
纯正⽆可指摘」。



【苦涩】	

「我厌恶我的性命、善恶⽆分，都是⼀样」～
「可叹智慧⼈死亡，与愚昧⼈⽆异。我所以恨恶
⽣命；因为在⽇光之下所⾏的事我都以为烦恼，
都是虚空，都是捕⻛。」(传⼆16-17)	

【⽆奈】	

	善恶⽆分，都是⼀样；所以我说，完全(形容词)

⼈和恶⼈，他都灭绝。(伯九22)



	约伯对神的认知無助於他⽬前⼈⽣
的遭遇…幾乎是家破、⼈將亡...；	

	我们对神的认知，能否帮助我们在
患难中不惧怕，并且也是欢欢喜喜的
盼望神的荣耀？（罗五3）	

	我们继续看神的回复与提醒…



【神的回复】	
31	你能系住昴星的结吗？能解开参星的带吗？32	你能按时领
出⼗⼆宫吗？能引导北⽃和随它的众星吗？33	你知道(完成式)
天的定例(律例)吗？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？(伯卅⼋31-33)	

	我们不是要教导这些星群，⽽是从神的回复看懂约伯的
盲点。	

	约伯对神的认知并没有错，但是，从神的回复来看，不
但帮助我们看出约伯「认识神」的不⾜，也是提醒我们可能
也和约伯有同样的盲点…



【神的提醒】	
	神認同約伯述說祂的能⼒和權柄，但是約伯只明⽩

神的運作可⾒的模式，對於「不可⾒」的卻渾然不
知…；這種無知是約伯在艱難中「困惑」、「苦澀」與
「無奈」的原因。因此，神提醒约伯...	

你系住昴星的结吗？能解开参星的带吗？32	你能按时领
出⼗⼆宫吗？能引导北⽃和随它的众星(卫星)吗？(伯卅
⼋31-32)	

	我们继续看33节——约伯的盲点



	33节就指出了約伯的盲點：	

你知道(完成式)天的定例(律例)吗？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？(伯卅
⼋33)	

	「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」=「或在地上设⽴(未完成式)天的权
柄」（ie.	「未完成式是」指直到「地完成了她的命定」）	

	神制定了天体的「定例	[律例]	」，系住昴星、揭开参星的带、
领出⼗⼆宫、引导北⽃和它的卫星。以⾄于地就归在这些天体的
定例之下，也就是在神的权柄之下。(地包括了所有地上的受造物)	

	神所制定天体的「定例	[律例]	」是约伯所不知道的。從天体⽽
⾔，就是天体运⾏的轨道。我们从两⽅⾯认识「定例	[律例]	」…



1.	「律例」(mišpāṭ/mishpat)：基本的解读是:「管理的正
确思考与理解」。这种思考与理解将帮助当事⼈作出公
正(正确)的判断。如果是神所制定的「律例」，我们就可
以从「律例」知道神的意念，以⾄于我们可以「与神对
⻬的」。	

2.	天的定例(律例)：摩⻄将⽇⼦、节期列⼊「律例」的范
畴，我们就能藉着对「节期」有正确的理解，⽽明⽩神
的⼼意「与神对⻬」。⽽「记号、 节令、⽇⼦、年岁」
(这些就类似节期)的存在是与光体的运⾏息息相关，这是
属于天的定例(律例)。



	约伯认知的不⾜，关键是他没有将对神的认知⽣活化（宗教化不等于⽣活
化）。因此，约伯在苦难的经历中，终于明⽩了原来⽣命、⼈⽣也有定律。神
不是只允许苦难临到约伯，⽽是在⽣命的律例之前提下，约伯藉着苦难对神的
认知才能更加成熟。原来约伯看⾃⼰是「完全⼈」，只是他的完全还缺少⽣命
的历练。如经上所记…	

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⼤喜乐；因为知道你们的信⼼经
过试验，就⽣忍耐。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、完备，毫⽆缺⽋。(雅⼀
2-4)	

	基本上，约伯的苦难是他对的神认知中不可少的部分，如果缺少了对神的
经历，「神⼈之间」就只有知识⽽已了。这也是为什麽，最后约伯宣告说…	

我从前⻛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⻅你。(伯四⼗⼆5)	

《直译》我从前⽤⽿朵听⻅你，现在⽤眼睛亲眼看⻅你。



	我们曾经藉着(传三1, 11)与(罗五3)「在患难中
也是欢欢喜喜的」帮助⼤家在⾯对所有的⼈事物或
遭遇的环境中，都因为认识了天下的「凡事、万
务」，都是神「按着美好的时候⽽做成」。因此，
你的⼈⽣如果能与神对⻬，那麽，⽆论在怎样的遭
遇中，你都会明⽩神的⼼意，并且在「对⻬神的⼼
意」中，完成神册⼦上所写关于你的⽇⼦(命定)。

我们的应⽤


